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轮胎翻新和废轮胎综合利用行业 

准入条件发布 

为贯彻落实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，规范废旧轮 

胎综合利用行业发展秩序，促进企业优化升级 ，加 

强环境保护 ，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管理水平 ， 

引导行业健康持续发展，2012年 8月 20日工业 

和信息化部发布了《轮胎翻新行业准入条件》和 

《废轮胎综合利用行业准入条件》。 

●《轮胎翻新行业准入条件》主要内容如下。 

1．生产企业的设立和布局 

(1)新建、改扩建轮胎翻新加工项 目必须符合 

国家产业政策，新建企业要有较为稳定的旧轮胎 

供应渠道，包括与轮胎使用单位签订轮胎翻修协 

议及与有资质的旧轮胎回收企业进行长期合作、 

加工其回收的可翻新旧轮胎。 

(2)轮胎翻新加工企业选址应符合所在地区 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、生态环境规划及用 

地标准。在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章及规划确定 

或经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批准的 自然保护区、生态 

功能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、饮用水水源 

保护区内，不得新建轮胎翻新企业；已建的轮胎翻 

新企业要根据该区域规划要求，在一定期限内逐 

步退出。大中城市、居民集中区、疗养地等区域设 

立的轮胎翻新企业 ，不得从事生胶加工 、翻胎材料 

生产活动 。 

2．生产经营规模 

(1)已建轮胎翻新加工企业，轮胎翻新年综合 

生产能力不得低于 20000标准折算条(翻新轮胎 

折算成 9．O0—20条数，下同)。新建、改扩建的轮 

胎翻新加工企业，年综合生产能力不得低 于 

30000标准折算条。 

(2)企业应具有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翻新轮 

胎的技术、工艺及配有相符的生产设备、辅助设 

施，并具有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和配套的检测设备。 

3．资源回收利用及能耗 

(1)资源回收利用 

对轮胎翻修过程中不能翻新再制造的废轮胎 

应由有资质的废橡胶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资源化再 

利用，对切削打磨下来的橡胶边脚料和橡胶粉必 

须 100 9／6回收。企业自身如不具备橡胶下脚料利 

用条件，由废橡胶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加工再利用。 

废轮胎及边角料、橡胶粉不得擅 自丢弃、倾倒、焚 

烧与填埋 。 

(2)能源消耗指标 

轮胎翻新加工的能源消耗限定为：预硫化法 

翻新轮胎综合能耗每标准折算条低于15 kW ·h； 

模压法翻新轮胎综合能耗每标准折算条低于 

18 kW ·h。 

●《废轮胎综合利用行业准入条件》主要内容 

如下 。 

1．生产企业的设立和布局 

(1)新建、改扩建废轮胎加工利用项 目必须符 

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所在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 

城乡规划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规划，采用节能环 

保技术与生产装备。 

(2)在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章及规划确定 

或经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批准的 自然保护 区、生态 

功能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、饮用水水源 

保护区内，以及大中城市、居民集中区、疗养地等 

环境条件要求较高的地点不得建立废轮胎加工利 

用企业；已建废轮胎加工利用企业要根据该区域 

规划要求，在一定期限 内，通过“搬迁、转产”等方 

式逐步退出。 

2．生产经营规模 

(1)已建废轮胎加工利用企业，废轮胎年综合 

处理能力不得低于 10000 t。新建、改扩建的废轮 

胎加工利用企业，年综合处理 能力不得低 于 

20000 t(常压连续再生法除外)。 

(2)废轮胎加工利用企业的主要生产设备、检 

测设备、实验设备及公用工程设施、生产辅助设施 

等必须符合国家、行业相关规定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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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资源 回收利用及能耗 

(1)资源回收利用 

在废轮胎加工利用过程中，要对废轮胎中的 

废橡胶进行 100 的利用；对废轮胎中的废纤维、 

废钢丝进行回收利用。不具备利用条件的企业， 

应委托其他企业进行再加工利用，不得擅自丢弃、 

倾倒、焚烧与填埋。 

(2)能源消耗指标 

废 轮 胎 加 工 再 生 橡 胶 综 合 能 耗 低 于 

850 kW ·h·t_。；废轮胎加工橡胶粉综合能耗 

低于 350 kW ·h·t (40 目以 上 及 精 细 胶 

粉除外)；废 轮 胎 热 解 加 工 综 合 能 耗 低 于 

300 kW ·h·t～ 。 

4．工艺与装备 

新建、改扩建废轮胎加工利用企业必须采用 

先进技术、先进工艺及先进设备。 

(1)再生橡胶生产采用动态法 、常压连续再生 

法、力化学法等，再生橡胶生产企业应同步配套除 

尘装备、尾气净化装置、烟气及水处理装置。 

(2)橡胶粉生产采用常温法，加工过程实现自 

动化，同步配套除尘、降噪装置。 

(3)热解企业采用负压热解技术 ，配套油品分 

离装置、炭黑加工装置、尾气排放环保控制装置， 

生产过程实现集成 自动化和连续化。 

(4)采用其他先进加工利用技术方式。 

《轮胎翻新行业准人条件》和《废轮胎综合利 

用行业准入条件》还对环境保护、防火安全、产品 

质量和职业教育、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做了详细 

规定 。各有关部 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在项 目投 

资核准(备案)管理、国土资源管理、环境影响评 

价、信贷融资、安全监管等工作中应以该准人条件 

为依据。 程 絮 

同质化困扰我国合成橡胶产业 

尽管有大量的在建生产装置，但是与国外先 

进水平相比，我国合成橡胶在生产技术和产品性 

能上仍有较大差距。重复建设的低端产品生产装 

置较多，产品同质化已成为制约“十二五”我国合 

成橡胶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。 

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表示，“十二五”期间 

我国新建了一批合成橡胶项目，但总体来看，技术 

进步不明显，甚至没有进步。新上的丁二烯橡胶、 

丁苯橡胶基本是国内现有装置的翻版，工艺技术 

和品种牌号都没有创新；而引进的丁基橡胶、丁腈 

橡胶、乙丙橡胶生产线技术也不是世界最先进的 

工艺技术。这些新增的合成橡胶产能在高端产品 

市场没有竞争力，又与中低端产品重叠，给市场带 

来很大的压力 。 

工信部公布的《轮胎产业政策》将限制有内胎 

载重子午线轮胎的发展 ，这将提高卤化丁基橡胶 

的需求量。 

国内丁腈橡胶装置建设发展迅速 。随着新增 

产能的释放，市场竞争渐趋白热化。但是，我国丁 

腈橡胶牌号较少，而且基本为中低端产品，特种高 

性能产品匮乏，高性能、特种丁腈橡胶产品几乎全 

部依赖进口。 

目前我国氯丁橡胶的年产能力 已经达到 8．3 

万 t，产能过剩趋势凸显。目前国产氯丁橡胶的 

牌号较少且多为中低端产品，而国外氯丁橡胶商 

品牌号较多，尤其在耐热、耐寒、共聚胶黏剂、易加 

工型及胶乳多样 化品种方面，我国与国外还有很 

大的差距，国内高端氯丁橡胶产品绝大部分依靠 

进 口。 钱伯章 

巴陵石化年产6万t特种锂系聚合物项目 

全线投产 

日前 ，中国石化 巴陵石化分公司新建 的年产 

2万 t热塑性弹性体聚苯乙烯一聚乙烯一聚丁烯一聚 

苯乙烯嵌段共聚物(SEBS)单元装置实现一次开 

车成功，至此，巴陵石化年产 6万 t热塑性弹性 

体(特种锂系聚合物)项目全线贯通投产，装置运 

行平稳。 

巴陵石化年产 6万 t特种锂系聚合物项目是 

该公司“五改七建一配套”特色化工项 目之一，总 

投资 4．93亿元，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锂系聚 

合物成套生产技术，在合成橡胶事业部新建年产 

4万 t的聚苯乙烯一聚异戊二烯一聚苯 乙烯嵌段共 




